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书

	经营主体名称
	

	住所（经营场所）
	

	房屋权属
	□自有                 □租赁

	房屋性质
	□住宅（□城镇非独立住宅   □城镇独立住宅   □农村住宅）

□商业及其他非住宅  □农村自建房

	登记机关已向申请人告知住所（经营场所）即为市场主体通信地址、司法文书（含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地，申请人就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如下：

申请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申请人确认住所（经营场所）地址真实、准确，能够及时有效接收送达的司法文书；住所（经营场所）发生变化时，及时申请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确保司法文书送达地址的有效性。
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违法建筑、危险建筑等不能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承诺在取得有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经营活动。
申请将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遵守《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并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领取的营业执照不作为已改变房屋用途的凭证。电子商务经营者承诺仅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不擅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
申请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属于拆迁征收范围的，承诺领取的营业执照不作为拆迁征收补偿的依据。

自觉接受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消防救援、应急、城管、卫生健康、公安、生态环境、文广旅游、新闻出版等监管部门对住所（经营场所）应当具备特定条件，或者利用非法建筑、危险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因上述问题被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后，承诺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依法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对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情况的监督管理，并承担因住所（经营场所）的实际情况与登记不相符、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文书适用于市场主体及其分支机构办理设立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企业（除股份有限公司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申请设立登记时，本承诺

       书由全体股东、合伙人、投资人或隶属企业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时，由全

       体董事签署（签署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签署人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由企业

       或其他组织加盖公章）。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时，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

       构加盖公章。

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

根据实际情况，在房屋权属和房屋性质栏的□中打“√”。
